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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2023 年 5 月 22
日、2023年 5月 23日、2023年 5月 24日、2023年 5月 25日连续涨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2023 年 5 月 25 日对外披露了《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现将相关风险提示
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IC产品的分销业务。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

活动正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二、公司股票市盈率较高的风险
2023年 5 月 25 日，公司动态市盈率为 86.97 倍、静态市盈率为 76.92 倍（数据来自同花顺），根据

2023年 5月 2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市盈率为 33.31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
性决策。

三、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经审计，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584.82 万元，同比上升 2.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66.67 万元， 同比下降 37.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62.75 万元， 同比下降
49.08%。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548.51万元，同比下降 11.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80.00万元， 同比下降 26.9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7.44万元，同比下降 29.42%。 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的风险
2023年 2月 4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持

股 5%以上股东平潭捷润因部分合伙人资金需求， 拟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至 2023 年 8 月 23 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000,000 股，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10,508,200 股）的 1.43%；并且已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发布了《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进展公告》。 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五、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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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 号国航总部大楼 C713 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0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1,824,121,106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529,244,5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3,294,876,5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2.9848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47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20.33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崇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6人，董事冯刚先生、李福申先生及徐俊新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3人，监事肖健先生及李树兴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斌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524,105,682 99.9397 4,865,963 0.0570 272,894 0.0033

H 股 3,282,003,710 99.6093 11,448,682 0.3475 1,424,175 0.0432

普通股合计： 11,806,109,392 99.8477 16,314,645 0.1379 1,697,069 0.0144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524,105,682 99.9397 4,865,963 0.0570 272,894 0.0033

H 股 3,282,003,710 99.6093 11,448,682 0.3475 1,424,175 0.0432

普通股合计： 11,806,109,392 99.8477 16,314,645 0.1379 1,697,069 0.0144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523,487,637 99.9325 5,484,008 0.0642 272,894 0.0033

H 股 3,277,803,835 99.4819 15,648,557 0.4749 1,424,175 0.0432

普通股合计： 11,801,291,472 99.8069 21,132,565 0.1787 1,697,069 0.0144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529,173,639 99.9991 70,900 0.0009 0 0.0000

H 股 3,294,774,392 99.9969 14,000 0.0004 88,175 0.0027

普通股合计： 11,823,948,031 99.9986 84,900 0.0007 88,175 0.0007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528,452,939 99.9907 91,600 0.0010 700,000 0.0083

H 股 3,294,699,005 99.9946 14,000 0.0004 163,562 0.0050

普通股合计： 11,823,151,944 99.9918 105,600 0.0009 863,562 0.0073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3年度国际和国内审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528,052,439 99.9860 492,100 0.0057 700,000 0.0083

H 股 3,293,166,491 99.9481 1,621,901 0.0492 88,175 0.0027

普通股合计： 11,821,218,930 99.9755 2,114,001 0.0178 788,175 0.0067

7、 议案名称：国航股份与中航财务签署《金融财务服务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 2023-2026
年度交易上限调整及申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4,296,935 92.7455 45,702,837 7.2545 0 0.0000

H 股 2,865,048,996 93.2929 205,887,396 6.7042 88,175 0.0029

普通股合计： 3,449,345,931 93.1998 251,590,233 6.7978 88,175 0.0024

8、 议案名称：中航集团公司与中航财务签署《金融财务服务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 2023-
2026年度交易上限申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3,723,416 92.6545 46,276,356 7.3455 0 0.0000

H 股 2,862,713,163 93.2169 208,223,229 6.7802 88,175 0.0029

普通股合计： 3,446,436,579 93.1212 254,499,585 6.8764 88,175 0.0024

9、 议案名称：国货航与中航财务签署《金融财务服务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 2023-2026 年
年度交易上限申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3,723,416 92.6545 46,276,356 7.3455 0 0.0000

H 股 228,987,708 52.3641 208,223,229 47.6157 88,175 0.0202

普通股合计： 812,711,124 76.1465 254,499,585 23.8452 88,175 0.0083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航集团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8,074,282 93.3451 41,925,490 6.6549 0 0.0000

H 股 2,821,196,712 91.8650 249,739,680 8.1321 88,175 0.0029

普通股合计： 3,409,270,994 92.1170 291,665,170 7.8806 88,175 0.0024

11、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一般性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503,657,285 99.7000 25,587,254 0.3000 0 0.0000

H 股 3,118,484,688 94.6465 176,228,317 5.3485 163,562 0.0050

普通股合计： 11,622,141,973 98.2918 201,815,571 1.7068 163,562 0.001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 于 2022 年 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629,928,872 99.9887 70,900 0.0113 0 0.0000

5

关于公司未弥补
亏损超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
议案

629,208,172 99.8743 91,600 0.0145 700,000 0.1112

6

关 于 续 聘 2023
年度国际和国内
审计师及内控审
计师的议案

628,807,672 99.8107 492,100 0.0781 700,000 0.1112

7

国航股份与中航
财务签署 《金融
财务服务持续性
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 》 及 2023 -
2026 年度交易上
限调整及申请

584,296,935 92.7455 45,702,837 7.2545 0 0.0000

8

中航集团公司与
中 航 财 务 签 署
《金 融 财 务 服 务
持续性关联交易
框 架 协 议 》 及
2023-2026 年 度
交易上限申请

583,723,416 92.6545 46,276,356 7.3455 0 0.0000

9

国货航与中航财
务签署 《金融财
务服务持续性关
联 交 易 框 架 协
议 》 及 2023 -
2026 年年度交易
上限申请

583,723,416 92.6545 46,276,356 7.3455 0 0.0000

10

关于公司与中航
集 团 公 司 签 署
《商 标 使 用 许 可
持续性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 》 的议
案

588,074,282 93.3451 41,925,490 6.654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2、3、4、5、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分之一）通过；第 7、8、9、10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且涉及公司的关联（连）交易，其中：第 7、8、10 项议案关联（连）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航
空（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连）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分之一）通过；第 9项议案关联（连）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及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连）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分之一）通过；第 1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三分之二（不包括三分之二）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朱冰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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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4,240,000股；
●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年 5月 31日。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原“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
公司认为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共 11人， 该 11名激励对象全部达成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第一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4,240,000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2年 3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前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前述事项发表了独
立财务顾问意见。

2、2022年 3月 23日至 2022年 4月 2日， 公司在内部办公系统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
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 4月 30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等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就前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财务顾
问意见。

4、2022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锦州吉翔钼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北京
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5、2022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权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及首次授予权益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首次授予权益发表了独立财务顾
问意见。

6、2022年 5月 31日和 2022年 6月 2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分
别办理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向 30 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 5,900,000 份股票
期权、向 11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 10,600,000股限制性股票。

7、2023年 5月 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关于向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调整相关权益价格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就前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数量占获
授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根据《草案》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
表所示：

根据《草案》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 2022年 5月 31 日， 因此自 2023
年 5月 31日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进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二）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 。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3、 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 个 解 除
限售期

2022 年度锂盐相关业务板块营业收入不
低于 20 亿元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2022 年公司
锂盐相关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实现 24.94 亿元 ，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4、 激励对象层面考核要求
个人绩效评价结果 A B C D
个人考核标准系数 1.0 0.8 0.6 0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11 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评价
结果均为 A。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

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对象共 11 人，该 11 名激励对象全部达成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第一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4,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2%，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激励对象 职位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 次 可 解 除 限 售 的 数
量（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占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1 杨峰 董事长 、总经理 2,000,000 800,000 40%

2 李立 副董事长 300,000 120,000 40%

3 卢妙丽 副总经理 、 财务
总监 200,000 80,000 40%

4 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8 人 ） 8,100,000 3,240,000 40%

合计 - 10,600,000 4,240,000 4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3年 5月 31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4,240,00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公司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00,000 -4,240,000 6,360,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14,410,649 4,240,000 512,290,649

总计 518,650,649 0 518,650,649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解除限售出具了法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草案》的规定；
2、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和《草案》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3、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条件已成就。
六、上网公告附件
1、《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法律意见》
5、《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439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2023-039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 股 2023/5/31 － 2023/6/1 2023/6/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年 5月 5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9,862,216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986,221.6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 股 2023/5/31 － 2023/6/1 2023/6/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自然人股东：张海、王惠英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业部
联系电话：0851-38113395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589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23-028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6月 2日(星期五)下午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至 6 月 1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或通过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邮箱 kz_zqb@12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28日发布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13:00-14:00 举行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6月 2日（星期五）下午 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进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钦祥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范博先生；公司独立董事储育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年 6月 2日 (星期五) 下午 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至 6 月 1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kz_zqb@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文倩
电话：0561-6898000
邮箱：kz_zqb@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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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科法达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法达”）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为上海科法达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1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截止
本公告披露前一日，公司尚未为上海科法达提供实际担保。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是否有反担保：是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介绍
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本次公司为上海

科法达提供的担保最高金额为 1,000万元。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 4月 27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担保预计的议

案》，在董事会议案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做了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无反对和弃
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23年 5月 19日，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科法达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 4月 2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卫公路 1000号一层(湾区科创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冬根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

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
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通讯设备修理;轨道交通通信
信号系统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进出口;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
统及部件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 年年度 2023 年一季度

总资产 678.48 926.48

负债总额 479.23 648.34

净资产 199.25 278.14

营业收入 632.21 0.91

净利润 -1,085.08 -388.12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冬根先生担任该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
公司股权结构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担保金额：总额壹仟万元的授信额度（最高额保证书）
4、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5、保证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延迟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
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6、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
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
期期间届满后另三年止。

7、其他约定事项：《授信协议》有效期内，本保证人对上海科法达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
例不减少。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反担保人：上海科法达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保证人：韩勇、邓维正
4、反担保数量：上海科法达以公司全部资产为公司上述担保债权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保证人韩勇、邓维正各自以个人全部资产为公司上述担保提供不可撤销连带担保责任，分别以人
民币 300万元为限。

5、反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反担保范围：反担保协议约定的担保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以及公

司实现反担保债权的费用。 保证人韩勇、邓维正各自承担的保证责任上限分别为人民币 300万元。
7、反担保期间：从上海科法达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授信协议》终止或者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与优势，相互支撑，满足双方中长期融资需求，促进更

好地发展。 上海科法达生产经营稳定，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时上
海科法达及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可以有效保障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年 5月 25日， 公司累计在执行的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上海科法达 1000 万担保）为

1.90亿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4.46%，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